
担保函

致：北京青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建国路营业部
鉴于我方申请人（“申请人名单”下附）参加贵公司组织的出访日本自由行，签证有效期为“2013年04月05日至2013年04月11日” 最长滞留15天，为保证我方申请人（“申请人名单”为本担保书附件）能按时回国，不滞留境外，我方自愿为我方申请人提供担保。若出现：

擅自推迟回国2.滞留不归

以上贰种情况中任意情况，我公司愿意承担以下担保责任：

向贵公司支付“申请人名单”中“违约金金额”一栏中所要求的违约金。我方保证接到贵公司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此款；如本公司未能给付此款，本公司法人代表个人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向贵公司支付因申请人滞留不归而引起的一切费用，但不包括境外移民局的遣送费和中国公安机关的办案费及因本担保书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赔偿贵公司因申请人滞留不归而产生的名誉损失；

承担贵公司因申请人滞留不归在境外的一切言行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我方同时保证：我方本团申请人回程时将护照原件送交贵公司送领事馆注销签证，否则我方愿意按上述滞留不归情况处理。

我方已清楚明白的了解本担保书中的“联保”（即被联保客人中任意一位客人发生出现：擅自推迟回国、滞留不归中任意一种情况，我方将支付全部联保人所需支付的违约金）一词所代表的意义,并且承诺本担保书盖章后即日起生效（传真件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我方已清楚明白的了解我方根据本担保书所负有的责任，我方谨此明示，一旦担保实现，我方放弃对担保书提出任何抗辩的权利。如有任何纠纷，均应通过贵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

申请人名单：

	
	姓名
	拼音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签发地
	护照号

	每人保证金

人民币伍萬元整
	
	
	
	
	
	

	
	
	
	
	
	
	

	
	
	
	
	
	
	

	
	
	
	
	
	
	

	
	
	
	
	
	
	


                                            公司名：

     代表签名

                                            盖章
                                            日期：


